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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6/2021_2022__E5_90_89_E

6_9E_97_E7_9C_812_c42_616829.htm 为进一步加强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工作，提高我省会计人员整体素质，根据财政部关于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规

定，以及《吉林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的要求，结

合我省会计管理工作实际，现将《吉林省2009年度会计人员

继续教育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吉林

省2009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指导意见》二九年一月六日 附

件：吉林省2009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指导意见 一、继续教

育的组织管理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行统一规划、属地管理的

原则。省财政厅负责指导全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工作，

各市（州）、县（市）财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地会计人员

的继续教育工作。在长春市的中直、省直单位的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的组织实施工作由省财政厅委托吉林省会计人员服务

中心（吉林省会计学会）承担。 二、继续教育的培训对象 在

吉林省所辖范围内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应按照国家规定参

加继续教育的会计人员。 三、继续教育的学时和形式 （一）

继续教育的学时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从2009年1月开始到2009

年12月末结束。具体培训学时按照国家规定不少于24小时。 

各培训班结束后，要组织统一考试，由当地财政会计管理部

门统一命题，对考试成绩合格的持证人员，发给2009年度会

计人员继续教育证明，作为会计从业资格复核登记的依据。 

（二）继续教育的形式 各地在组织继续教育过程中，要树立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按照财政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指



导意见》的规定，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 四、继续教

育的内容和教材 （一）继续教育的内容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

内容要按照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等不同行业特点和实际工作

需来确定。企业单位要以内部控制（规范）理论、企业所得

税和企业会计准则等为主要内容。行政事业单位要以内部控

制（规范）理论、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等为主

要内容。也可要补充增加与本行业有关的继续教育的内容。 

（二）继续教育的教材 为确保继续教育的培训质量，继续教

育教材由省财政厅集中优秀师资编写，供全省各地培训时参

考使用。 五、继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各级财政部门要精心选

拔各类专家、学者、业务骨干等组成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师资

队伍。建立对师资人员进行考核评价、奖励和淘汰机制。建

设一支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修养、较高理论政策水平、扎实专

业基础，有实际教学工作经验，具备胜任教学工作能力的师

资队伍。省厅将根据各地的需要培训和推荐师资，帮助做好

继续教育工作。 六、继续教育机构的管理 各地应加强会计人

员继续教育机构管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机构必须同时具备

承担培训工作相适应的教学场所和设施，拥有与承担培训工

作相适应的师资队伍和管理能力，能够完成所承担的培训任

务，保证培训质量等条件。 七、继续教育的考核与检查 各级

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的考核与检查

工作，将考核结果作为评选先进会计工作者、颁发会计人员

荣誉证书、会计人员在单位任职、晋升的依据。对按规定完

成继续教育学时的会计人员及时登记备案。对未按规定参加

继续教育或未完成接受培训学时的会计人员，财政部门及其

所在单位要督促其完成继续教育。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继续



教育的，要按《吉林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进行处

理。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本地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信息定期在吉

林省会计信息管理系统登记、备案、发布。省厅将各地的继

续教育情况作为年度工作考核的一项主要内容。 中省直各单

位要积极配合当地财政部门组织和督促本单位的会计人员参

加继续教育，为其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保证学习时间。各

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创新工作方

法，营造良好氛围，塑造一支职业道德高、业务素质好的会

计队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